
深圳市律师协会社区法律顾问法律专业委

员会与沙井商会共同举办“展时代风姿，扬

巾帼魅力”活动业务综述

时间：2024 年 3月 8 日下午 14 点-17 点 30 分

地点：深圳尔睦口腔医院（沙井街道锦胜财富广场 AB栋 2 层）

主办单位：深圳市律师协会社区法律顾问法律专业委员会、深圳

市宝安区沙井商会。

参会嘉宾：深圳市律师协会社区法律顾问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

女委员；沙井商会女企业家。

主要内容：

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商会会长吴换炎致辞

吴换炎会长首先向参与本次活动的女企业家和广大女性会员致

以真挚的节日问候正值三八妇女节来临之际，为提高女企业家们对于

妇女权益保障的法律意识，普及婚姻家庭领域如何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的相关法律知识，树立新时代女性企业家良好形象，充分保障女性企

业家自身合法权益。沙井商会特邀请深圳市律师协会社区法律顾问法

律专业委员会委员曹飞扬律师前来开展保障妇女合法权益主题普法

教育活动，展时代风姿，扬巾帼魅力。

二、深圳市律师协会社区法律顾问法律专业委员会委员曹飞扬律

师就保障妇女合法权益主题普法教育内容进行宣讲

（一）开篇导读

一是近五年来我国婚姻登记的人数稳步增长，但离婚人数占比仍



较高。二是我国近五年来离婚诉讼的人数也是居高不下。可见，我国

登记结婚和登记离婚、诉讼离婚人数一直在上升，婚姻关系中双方当

事人合法权益面临着挑战。

（二）恋爱阶段合法权益保障

曹律师举了一个例子，男女双方在恋爱期间给予对方的红包，分

手后还能要回来吗？对于该笔案件，能不能要回来就是要看这笔转账

是否带有“借款”的性质。第一，如果转账“520”“1314”等特殊

数字的，明显是用来表达爱意的，属于恋爱赠与，分手时不能主张返

还。 第二，若转账中备注为借款，或者聊天中能体现出该笔转账属

于借款的，就有可能被认定为借款，那么就能主张返还。

（三）结婚阶段合法权益保障

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七条规定：

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一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

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

第三，哪些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

奖金、劳务报酬；（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三）知识产权

的收益（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明确只归一方的财产除外；（五）

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第四，哪些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



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

债务。

（四）离婚阶段合法权益保障

我办理离婚的途径包括两种方式，一是协议离婚，即夫妻双方自

愿离婚的，应当签订书面离婚协议，并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

登记。离婚协议应当载明双方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和对子女抚养、财

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二是诉讼离婚，即可以到人

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民法典》新规定了离婚冷静期制度，在协议离婚中，自婚姻登

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

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上述规定期限届满后三十日

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

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如果夫妻双方离婚的，离婚后小孩抚养问题分为两种情况：协议

离婚的，由双方协商小孩抚养问题；诉讼离婚的，不满两周岁的子女，

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则。已满两周岁的子女，父母双方对抚养问题

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具体情况，按照最有利于未成年

子女的原则判决。子女已满八周岁的，应当尊重其真实意愿。

（五）法律问答

曹律师列举了一系列关于恋爱、结婚、离婚阶段妇女权益保障的

问题与沙井商会的女企业家们进行探讨，不断分享关于妇女权益保障



的相关知识。

三、参会人员分享心得、互动交流

常务副会长，女企业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刘付娥表示，在三八妇

女节即将到来之际，商会联合深圳市律师协会社会法律顾问法律专业

委员会举办的“展时代风姿，扬巾帼魅力”主题活动极大地提高了我

们的法律意识，使我们充分了解到从恋爱、结婚到离婚阶段妇女权益

保障的内容。作为女性企业家，能够学习到关于自身权益的相关法律

知识，可算是一举多得。常务副会长，女企业家委员会主任黄爱民表

示非常感谢曹律师带来的普法宣讲，妇女权益保护问题与自身关系密

切，每一个人生阶段都少不了法律的保驾护航，法律无愧是保障公民

权益的重要武器。沙井商会副会长陈雪梅讲到，在这个与我们息息相

关的节日，听一场与我们息息相关的法律讲座，学习与我们息息相关

的妇女权益保障知识，对于凝聚女企业家的团结，提高女企业家的法

律素养，保障广大妇女的合法权益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

至此，本次“展时代风姿，扬巾帼魅力”之保障妇女合法权益主

题普法教育活动圆满结束。


